
附件 3 

关于《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相关事项的说明 

为适应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后工作需要，确保收费

公路联网收费运营工作稳定有序开展，依据《关于进一步完

善和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交公路发

〔2009〕784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

通道政策的紧急通知》（交公路发〔2010〕715 号）、《关

于进一步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交

公路发〔2019〕99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

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8 〕12 号）、《关于对仔

猪及冷鲜肉恢复执行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交办公路明电

〔2017 〕77 号）等文件对《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进行调

整完善。 

一、调整方案 

（一）调整原则 

坚持“入口吃，易腐败，不耐放”判别总原则和“大众

化、无争议、利运输、惠三农、实事求是”基本原则。 

（二）具体方案 

1.调整分类 

（1）将菜薹由白菜类移至甘蓝类。 

（2）将生姜由葱蒜类移至薯芋类。 



（3）将无花果移至浆果类。 

（4）将食用蛙归类为鲜活水产类。 

（5）因无此专业名称将什果类更名为柿枣类。 

2.规范名称 

（1）更正专业名称将茄果类的西红柿更新为专业术语

番茄，包含普通蔬菜类西红柿和圣女果。 

（2）菠萝、凤梨因地域差异叫法不一致，属于同类品

种，因此作出标记。 

（3）改正专业名称将瓜果类伊丽莎白瓜、华莱士瓜更

新为专业术语白兰瓜。 

（4）学术名上无荚豆，因此取消原目录中豆类中的荚

豆名称更新为菜豆。 

4.增加备注 

增加备注“冷冻、腐烂、变质、深加工产品不属于鲜活

农产品范畴”。 

二、判别释义 

1.鲜活农产品的定义：指新鲜蔬菜、水果，鲜活水产品，

活的猪（种猪及仔猪），新鲜的肉、蛋、奶。 

2.初加工与深加工的界定。 

（1）初加工界定如下： 

新鲜蔬菜、新鲜水果，初加工范围仅限于不改变蔬菜、

水果的基本物理性状。 

新鲜的肉蛋奶，初加工范围仅限于为使农产品适于进入



流通和精深加工流程而采取的相应措施。如对肉类的简单分

割，灌装运输牛奶等。 

（2）深加工界定如下：对原料或初级产品作进一步、

更加精细的加工，使其成为更高层次的产品。一定程度上改

变物理性状的，较长程度延续了保存期限（保存期限延长超

过 30 天）的判断为深加工。如袋（盒）装奶、密封罐、烘

干、晒干的农产品等为深加工。 

3.冷藏、冷冻的定义：冷藏是指通过较低的温度来保证

肉品短期内的新鲜，其物理形态与鲜肉一致的，享受“绿色

通道”政策；冷冻是指通过低温使肉品可以较长时间保存，

其物理形态是坚硬的。 

4.腐烂、变质的定义：腐烂是指由于微生物的滋生而使

鲜活农产品品质变化；变质是指有新的物质产生或者物质的

形态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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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2019）图片示例  



附件 1 

《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2019） 
类别 品种 

新鲜蔬菜 

白菜类 大白菜、普通白菜（油菜、小青菜） 

甘蓝类 菜花、芥蓝、西兰花、结球甘蓝、菜薹 
根菜类 萝卜、胡萝卜、芜菁 

绿叶菜类 
芹菜、菠菜、莴笋、生菜、空心菜、香菜、茼蒿、茴香、苋菜、木
耳菜 

葱蒜类 洋葱、大葱、香葱、蒜苗、蒜苔、韭菜、大蒜 
茄果类 茄子、青椒、辣椒、番茄（西红柿、圣女果） 

豆类 
扁豆、菜豆、豇豆、豌豆、四季豆、毛豆、蚕豆、豆芽、豌豆苗、
四棱豆 

瓜类 
黄瓜、丝瓜、冬瓜、西葫芦、苦瓜、南瓜、佛手瓜、蛇瓜、 
节瓜、瓠瓜 

薯芋类 
马铃薯、甘薯（红薯、白薯、山药、芋头）、鲜玉米、鲜花生、生
姜 

水生蔬菜类 莲藕、荸荠、水芹、茭白 
新鲜食用菌类 平菇、原菇、金针菇、滑菇、蘑菇、木耳（不含干木耳） 
多年生和杂类

蔬菜 
竹笋、芦笋、金针菜（黄花菜）、香椿 

新鲜水果 

仁果类 苹果、梨、海棠、山楂 

核果类 桃、李、杏、杨梅、樱桃 

浆果类 葡萄、提子、草莓、猕猴桃、石榴、桑葚、无花果 

柑橘类 橙、桔、柑、柚、柠檬 
热带及亚热带

水果 
香蕉、菠萝（凤梨）、龙眼、荔枝、橄榄、枇杷、椰子、芒果、杨
桃、木瓜、火龙果、番石榴、莲雾 

柿枣类 枣、柿子 

瓜果类 西瓜、甜瓜、哈密瓜、香瓜、白兰瓜 

鲜活 
水产品（仅
指活的、新
鲜的） 

 鱼类、虾类、贝类、蟹类、食用蛙类 
 

其它水产品 
 

海带、紫菜、海蜇、海参 

活的畜 
猪 仔猪，种猪 

其他 蜜蜂（转地放蜂） 

新鲜的 
肉、蛋、奶 

 
新鲜的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新鲜家禽肉和家畜肉、新鲜奶、
冷冻猪肉 

备注 冷冻、腐烂、变质、深加工产品不属于鲜活农产品范畴。 

说明：1、蓝色标记为原目录品种，仅调整分类；红色标记为调整专业术语或

同类品种释义；绿色标记为根据政策文件补充品种；2、种猪及冷冻猪肉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属于《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范围。 



（西红柿、圣女果）

普通白菜（油菜、小青菜）

大蒜

《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2019）图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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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类

甘蓝类

根菜类

绿叶菜类

葱蒜类

茄果类



甘薯（山药、芋头、红薯、白薯）

水生蔬菜

薯芋类

瓜类

豆类



蘑菇

平菇 原菇 金针菇

滑菇

浆果类

核果类

仁果类

多年生和杂类蔬菜

新鲜食用菌



柿枣类

（仅指活的、新鲜的）

其他水产品

瓜果类

热带及亚热带水果

柑橘类



猪

仔猪

新鲜的家畜肉和家禽肉

种猪

冷冻猪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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